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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渝水区水利局本级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区水利局是主管水利工作的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定渝水区水利发展战略规划、中长期和年度计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河流等综合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并负责监督实施。

（二）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江西省水法实施办法》、《江西省水土保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拟定水管理有关政策和规定。

（三）组织开展全区水资源、水能资源调查评价，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

（四）负责袁河（渝水地段）、孔目江等重要河道的综合治理和开发。

（五）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承担全区水情旱情预警和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六）负责区水土保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全区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和综合治理工作，组织重点防治和指导，综合协调面上的防治工作。

（七）负责管理乡镇供水、人畜饮水工作。

（八）负责管理全区水利科技、教育、指导和管理全区水利队伍建设。

（九）负责对全区水利工程建设进行行业管理，对全区水利工程、水利经济实行行业管理。

（十）负责全区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十一）负责全区水利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督促指导相关单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十二）会同区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水利的财务政策、价格等经济调节措施并组织实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监督全区水利系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十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2021年渝水区水利局本级编制人数34人（行政编制人数9人,事业编制人数25人）,实有人数67人,其中：在职人数27人,包括行政在职人数9人,事业单位在职人数18人；退休人数40人。另遗属人数3人。
第二部分  渝水区水利局本级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渝水区水利局本级收入预算总额为513.72万元,较上年减少63.87万元,原因：人员增减变动。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13.72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上年减少63.87万元,主要是人员变动。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渝水区水利局本级支出预算总额为513.72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426.12万元,较上年预算上年减少66.27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02.6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7.5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84万元； 项目支出87.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4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9.0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39.97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7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20.39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23.8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3.51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302.6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41.1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7.5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7.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84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04万元;项目支出87.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渝水区水利局本级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513.72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63.87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减变动。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9.0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0.7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3.89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302.6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41.1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7.5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7.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5.84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04万元;项目支出87.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4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1年本部门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107.59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7.1万元，主要是厉行节约、严控开支。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9万元、邮电费2万元、差旅费3万元、会议费3万元、公务接待费35万元、日常维修费7万元、办公用房水电费9万元、领导干部电话费补助1.99万元、劳务费9万元、工会经费2.3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82万元、其他交通费用8.59万元以及其他费用14.8万元。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部门政府采购总额259.2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6.2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43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1年预算中此表无数据。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按照渝水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3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074万元。

二、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渝水区水利局本级"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37.82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公务接待费35万元,比上年减少5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控制接待次数，缩减接待标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82万元,比上年减少0.25万元, 主要原因是：减少公务用车使用。

第三部分  渝水区水利局2021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0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预算改革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预算改革方面的支出。

（四）财政国库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财政国库集中支出收付业务方面的支出。

（五）财政监察：反映财政监察派出机构的专项业务支出。

（六）信息化建设：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支出。

（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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